
變 更 臺 中 市 烏 日 大 肚 地 區 都 市 計 畫 主 要 計 畫
變 更 臺 中 市 烏 日 地 區 都 市 計 畫 細 部 計 畫
變 更 臺 中 市 都 市 計 畫 主 要 計 畫
變 更 臺 中 市 都 市 計 畫 (樹 德 地 區 )細 部 計 畫

( 配合九德地區區段徵收開發 )  ( 第二次專案變更 ) 案
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

變更機關：臺中市政府
1 1 4 年 1 1 月 1 9 日

時間 主題

9:30~9:40 主席致詞、會議流程說明

9:40~10:00 內容簡報

10:00~11:00
現場民眾提問
相關單位回應

11:00~ 結語



主席致詞



壹 計畫緣起

貳 基地概述

參 檢討分析

肆 變更內容

伍 人民團體陳情方式



壹 計畫緣起
本次說明會緣起

計畫背景

法令依據



本次說明會緣起 5

➢ 公開展覽說明會為民眾參與都市計畫方式之一，是民眾反應意見的重要管道，
公民或團體所提出之意見，皆納入都市計畫委員會討論。

辦理依據

辦理目的

➢ 《都市計畫法》第19、23、28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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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背景 6

因舊烏日市區發展已達飽和，都市計畫附帶條件採區段徵
收方式辦理整體開發。

因原計畫書內容誤繕、公共設施負擔比例過高等因素發布
實施。

面臨都市計畫邊界釐清、未留設道路截角、整理未登錄土地
不同計畫道路錯位等議題，為避免影響後續區段徵收土地分
配作業與公共設施用地取得，擬辦理本案。

➢ 釐清都市計畫邊界範圍、整理未登錄土地及不同計畫道路錯位等議題，
並留設標準道路截角。

計畫目的

擴大及變更烏日都市計
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

(91.12.10)

變更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
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配合烏
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開發)

(112.11.23)

本案

計畫緣起

➢ 依區段徵收需要，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。



法令依據 7

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
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鄉、鎮、
縣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：
一、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或其

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。
二、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。
三、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。
四、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

重大設施時。

都市計畫法

臺中市政府地政局

個變核准函示意圖

114年1月9日府授地區一字第1130378652號

第27條第1項第4款

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 第14條

檢附臺中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文件→



貳 基地概述
計畫範圍與土地權屬

現行計畫



計畫範圍與土地權屬 9

現行計畫範圍內皆屬公有土地。

土地權屬 計畫範圍

計畫位置

土地權屬

計畫範圍

本案坐落於烏日區九德里，位於烏日
大肚地區都市計畫北側及臺中市都市
計畫區南側交接處，本案以臺中市烏
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範圍為計畫範圍，
計畫面積約29.87公頃。



10

項目 內容

計畫目標年期與人口 目標年民國125年，計畫年人口13萬6,400人。

計畫面積 整併後面積約2,703.85公頃。

都市計畫實施經過 烏日都市計畫於民國61年11月30日發布實施後，期間
辦理4次通盤檢討，並於民國112年8月11日整併為
「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」。

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25種土地使用分區，面積合計2,054.03公頃。

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43種公共設施用地，面積合計649.82公頃。

現行計畫-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



11

項目 內容

計畫目標年期與人口 目標年民國115年，計畫年人口130萬人。

計畫面積 總面積11,392.69公頃。

都市計畫實施經過 臺中市都市計畫始於日治時期西元1900年告示的
「臺中市區計畫」，於民國75年2月發布實施第一次
通盤檢討案，至今已發布4次通盤檢討實施在案。

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36種土地使用分區，面積合計7,376.10公頃。

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66種公共設施用地，面積合計4,025.59公頃。

現行計畫-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

本案位置



參 檢討分析
合理性、必要性與急迫性

暫擬邊界線緣由

變更原則

變更內容分類原則表



合理性、必要性與急迫性 13

➢ 北接第十三期重劃區，南鄰烏日都市計畫區。
➢ 公共設施（公園、綠地等）須整合，形成完整機能。
➢ 提升整體街廓使用效益與發展完整度。

必要性

➢ 存在未登錄土地與邊界未釐清問題。
➢ 鄰近區域多為已開發都市用地。
➢ 需整合邊界街廓，確保土地使用連續性。

合理性

➢ 「臺中市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工程」作業須配合調整施工
範圍。

➢ 影響土地分配與公共設施取得，無法延宕至通盤檢討。
急迫性



暫擬邊界線緣由 14

➢ 未來都市計畫範圍線配合「暫擬邊界線」調整。

➢ 「暫擬邊界線」係為釐清都市計畫邊界、整理未登錄土地、地籍重疊等議題，
依烏日區地籍研擬之邊界線。

圖例
暫擬邊界線

計畫範圍線

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線

圖例
暫擬邊界線

計畫範圍線

臺中市都市計畫範圍線



15變更原則

變更原則一：配合「暫擬邊界線」調整都市計畫範圍。

變更原則一之一：「暫擬邊界線」係為釐清都市計畫邊界及整理未登錄土地等議題，

依據烏日區地籍研擬之邊界線，確保烏日區與南區、南屯區的地

籍無重疊情況，並將未登錄土地納入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都市計

畫主要計畫範圍內，故配合「暫擬邊界線」調整臺中市烏日大肚

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邊界。

變更原則一之二：依據民國106年5月31日發布實施之「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

計畫（不包含大坑風景區）（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）案」及

「變更烏日都市計畫（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）案」變更內容分

類原則辦理計畫重疊或錯開之情形。

變更原則一之三：涉及到私有地占用之未登錄地將不劃入烏日區範圍。

變更原則二：部分土地已徵收但未劃入區段徵收範圍之調整。

變更原則三：調整之計畫內容應考量相鄰都市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內容。

變更原則四：配合標準截角調整圖面。

變更原則五：配合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期大慶市地重劃區調整道路及分區。



16變更內容分類原則表

參考資料：「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不包含大坑風景區）（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）案」及「變更烏日都市計畫
（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）案」。

變更類別 原計畫 新計畫 說明

I

重疊劃出

土地使用分區 /

公共設施用地 /

未定義使用分區

劃出本計畫範圍

外(相鄰都計區已
有分區)

都計區重疊，造成重複劃設，

依新範圍線，屬相鄰都計區者，
劃出本計畫區

II

重疊
原計畫

土地使用分區 /

公 共 設 施 用 地
(相鄰都計區重疊)

維 持 原 計 畫

(相鄰都計區劃出)

本計畫維持原計畫，由相鄰

都市計畫檢討變更

III

依規劃意
旨劃入

未劃入本計畫範

圍之土地(相鄰都
計區已有分區)

土地使用分區 /

公共設施用地
依新範圍線，屬本計畫區者，

依原規劃意旨及鄰近分區檢討

IV

錯開劃入

未劃入本計畫範

圍之土地(未劃設
使用分區)

土地使用分區 /

公共設施用地

都計區錯開，依新範圍線，

屬本都市計畫範圍者，依鄰近
分區檢討

V

配合變更

土地使用分區 /

公共設施用地 /

未定義使用分區

土地使用分區 /

公共設施用地

⚫ 都市計畫道路截角

⚫ 依新範圍線鄰近分區檢討



肆 變更內容
變更範圍

變更位置及類型

變更類型示意



變更範圍 18

➢ 臺中市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範圍為原則。

圖例
本案範圍

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線



變更位置-烏日都市計畫 19



變更位置-臺中市都市計畫 20



變更類型 21

變更類型 烏日主計 烏日細計 臺中主計 臺中細計

都市計畫邊界調整 變1案 變1案 變1案 變1案

留設標準道路截角 變2案 變2案 - -

配合相鄰已開發之
臺中市第十三期大
慶市地重劃區調整
道路及分區

變3案 變3案 - -

部分土地已徵收
但未劃入區段徵收
範圍之調整

變4案 變4案 - -

計4大類
➢ 烏日主計：4案
➢ 烏日細計：4案
➢ 臺中主計：1案
➢ 臺中細計：1案



22

➢ 將未登錄土地從臺中市都市計畫剔除，納入烏日大肚
地區都市計畫範圍。

➢ 依變更原則一之一、一之二、及三辦理。

變更圖例

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乙種工業區(附)
乙工
（附）

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道路用地(附)

臺中市都市計畫
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

調整後計畫範圍線

道
（附）

調整前計畫範圍線

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 臺中市都市計畫

增加0.17公頃 減少0.16公頃

※兩計畫邊界有留白與重疊情形，故兩邊增減的面積不同
※此為都市計畫邊界調整後之結果

烏日主細計、臺中主細計

臺中主計變1案-1示意圖 臺中細計變1案-1示意圖烏日細計變1案-1示意圖

烏日主計變1案-1示意圖

變1案｜

都市計畫邊界調整
變1案-1

未登錄土地



23

➢ 將未登錄土地從臺中市都市計畫剔除，納入烏日大
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。

➢ 涉及到私有地占用之未登錄地將不劃入烏日區範圍。
➢ 依變更原則一之一、一之二、及三辦理。

烏日主細計、臺中主細計

烏日主計變1案-3示意圖

烏日細計變1案-3示意圖 臺中主計變1案-3示意圖 臺中細計變1案-3示意圖

涉及私有地占用

｜ 變1案

都市計畫邊界調整
變1案-3



24

➢ 將未登錄土地從臺中市都市計畫剔除，納入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。
➢ 地籍重疊情況下，烏日地籍向內退縮。
➢ 依變更原則一之一、一之二、及三辦理。

變更圖例

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乙種工業區(附)
乙工
（附）

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道路用地(附)

臺中市都市計畫
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

調整後計畫範圍線

道
（附）

調整前計畫範圍線

烏日主細計、臺中主計

烏日細計變1案-8示意圖 臺中主計變1案-7示意圖烏日主計變1案-8示意圖

變1案｜

都市計畫邊界調整
變1案-8(烏)
變1案-7(中)

地籍重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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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按相鄰道路寬度留設標準截角。
➢ 依變更原則三、四辦理。

烏日主細計

烏日主計變2案-1示意圖 烏日細計變2案-1示意圖

留設標準截角

(附)
工(乙)

變2案｜

留設標準道路截角
變2案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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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不同計畫的道路錯位，配合已開發計畫調整道路及分區。
➢ 依變更原則三、五辦理。

烏日主細計

烏日主計變3-1案示意圖 烏日細計變3-1案示意圖

變3案｜

配合相鄰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期
大慶市地重劃區調整道路及分區

變3案-1

住1
(附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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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依變更原則二及三辦理。

烏日主計變4案示意圖 烏日細計變4案示意圖

烏日主細計 變4案｜

部分土地已徵收但未劃入區段徵收範圍之調整
變4案



伍 人民團體陳情方式
辦理流程

意見表達方式

計畫書圖及意見表QR Code



29辦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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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.11.7起30天



30意見表達方式

➢ 若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可 電 詢 或 親 洽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查對

➢ 公開展覽期間內，若想表達意見，應以
書面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出

➢ 陳 情 意 見 表 可 向 臺 中 市 政 府
都 市 發 展 局 城 鄉 計 畫 科 索 取 ，
亦可自行影印書寫

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示意圖計畫書圖及意見表檔案QR Code



簡報結束
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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